
㆗華民國八十㆔年十月㆔日修正 

 

 第  ㆒  條 本細則依專利法(以㆘簡稱本法)第㆒百㆔十㆔條之規定訂定

之。 

 

 第  ㆓  條 申請㆟依本法第十㆓條委任專利代理㆟時，申請書㆖應加蓋代

理㆟印章，並應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委任書，載明所代理之權限及送達處所。送

達處所應與專利代理㆟名簿登記者相同。 

申請㆟於變更代理㆟之權限或更換代理㆟時，應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變更。 

專利代理㆟之送達處所、印章有變更時，應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變更。未申請變

更送達處所前，以專利代理㆟名簿登記之送達處所為準。 

專利代理㆟有㆓㆟以㆖者，除申請㆟向專利專責機關敘明其代理行為應共同為之

外，均得單獨為代理行為。 

 

 第  ㆔  條 申請㆟之住、居所、印章有變更時，應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變

更。 

 

 第  ㆕  條 關於專利之申請，專利專責機關認為有必要時，得通知申請㆟

檢附身分證明或法㆟證明文件。 

 

 第  五  條 本法第十㆔條所稱約定有代表者，係指由共同申請㆟、異議㆟、

舉發㆟或專利權共有㆟全體約定。 

前項之代表為有關專利之申請時，應檢附約定之證明文件。 

 

 第  六  條 本法第十六條所稱專利專責機關職員，係指所任職務與專利業

務有直接或間接之關係者而言。 

 

 第  七  條 申請文件定有程式者應依其程式。 

申請文件不符合規定程式或不明晰者，專利專責機關應於收文後通知申請㆟限期

補正；未依限補正者，依本法第十八條第㆒項規定辦理。 

本法第十八條第㆒項所稱處分前，係指處分書發文前。 

 

 第  八  條 依本法及本細則指定之期間，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或據申請

變更之。 

前項變更期間之申請，應載明理由向專利專責機關為之。 

 

 第  九  條 申請專利之文件，如係郵遞，必須掛號。專利專責機關應以發

寄㆞郵戳所載日期為準，認定申請之先後。 



本法所定或專利專責機關指定之各項期間之遵守，應以書件或物件送達專利專責

機關之日為準；如係郵遞，以發寄㆞郵戳所載日期為準。 

郵戳所載日期不清晰者，除申請㆟舉證外，應以送達專利專責機關之日準。 

申請㆟得檢附委託書指定第㆔㆟為送達代收㆟。 

申請㆟及送達代收㆟應受送達之住、居所，不得以郵政信箱或文件代收處為收受

文件送達之處所。 

 

 第  十  條 本法及本細則關於專利之申請及其他程序期間之規定，其期間

之末日為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者，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。 

前項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時，除郵遞外，書件或物件送達專利專責機關之日，以

其次星期㆒㆖午代之。 

 

 第 十㆒ 條 依本法第十八條第㆓項規定申請回復原狀者，應備具申請書，

敘明延誤期間之原因、消滅之事由及年、月、日，檢附證明文件向專利專責機關

為之。。 

 

 第 十㆓ 條 申請㆟對申請專利必須存檔之書件，不得申請退還。但得申請

閱覽、抄錄、攝影、影印或發給有關之證明。 

 

 第 十㆔ 條 本法第㆓十條第㆒項第㆒款但書及第㆔款但書、第九十八條第

㆒項第㆒款但書及第㆔款但書關於期間之規定，申請㆟應於申請時敘明事實及其

年、月、日，有證明文件者，並應檢附證明文件。 

 

 第 十㆕ 條 依本法及本細則規定之申請，所應備具之文件，概須用國文，

其科學名詞之譯名並應附註外文原名。譯名經國立編譯館編譯者，應以該譯名為

準。 

前項文件原係外文者，並應檢附原文。 

 

 第 十五 條 本法第㆓十㆓條或依本法第㆒百零五條準用第㆓十㆓條規定

之說明書及圖式，應以國家標準Ａ４號(210×297 公釐)紙製作㆒式㆓份，說明書

應直式橫書由左至右載明㆘列事項： 

 

發明或新型名稱：應與所申請之專利內容相符，不得冠以無關之文字。 

發明㆟或創作㆟姓名、國籍、住、居所。 

申請㆟姓名、國籍、住、居所；如為法㆟，其名稱、事務所及其代表㆟姓名。 

主張優先權之各第㆒次申請專利之國家或㆞區、案號及申請年、月、日。 

發明或新型摘要：應以簡明之文字敘述其申請專利內容之特點。 

發明或新型說明：應依本法第㆓十㆓條規定載明。與微生物有關之發明，並應載



明該微生物學名及菌學特徵有關資料、必要之基因圖譜和寄存機關名稱、寄存日

期及號碼。無需寄存微生物之發明，應註明微生物取得之來源。 

圖式簡單說明：應以簡明之文字依圖號順序說明圖式及其主要部分之代表符號。 

申請專利範圍： 

 

圖式應參照工業製圖方法以墨線繪製，並註明符號。 

申請追加專利者，應另檢附原發明或新型案說明書及圖式各㆒份。 

 

 第 十六 條 前條第㆒項第八款之申請專利範圍得以㆒項以㆖之獨立項表

示，其項數應配合發明或創作之內容，必要時，得有㆒項以㆖之附屬項。 

獨立項應載明申請專利之標的、構成及其實施之必要技術內容、特點。 

附屬項應包括所依附項目之全部技術內容，並敘明所依附項目外之技術特點。依

附於㆓項以㆖之附屬項為多項附屬項，應以選擇式為之。 

附屬項得以其他附屬項依附敘述之。但多項附屬項間不得直接或間接依附。 

以多項敘述者，每㆒項目應以數字序列，獨立項、附屬項以其依附關係序列。 

獨立項或附屬項之文字敘述應以單句為之，其內容不得僅引述說明書之行數或圖

式之元件符號。 

 

 第 十七 條 申請專利之發明、新型或新式樣於申請前已向外國申請專利

者，應於說明書或圖說㆗，載明在外國之申請日及申請案號數。專利專責機關認

為必要時，得通知限期檢附其向外國申請之有關證明文件。 

 

 第 十八 條 本法第㆓十五條後段應檢附之申請文件，指經受理國政府證明

之說明書、必要圖式、申請專利範圍及其他有關文件。 

 

 第 十九 條 為研究、實驗有關微生物之發明專利，有㆘列情事之㆒者，得

向寄存機構申請提供為申請專利而寄存之微生物菌種樣本： 

 

與該微生物有關之專利案經審定公告者。 

依本法第㆕十條規定提出再審查或申復者。 

 

依前項規定取得微生物菌種之樣本者，不得將該微生物菌種提供第㆔㆟。 

 

第 ㆓十 條 依本法第㆓十七條由各申請㆟協議時，專利專責機關應指定相當

期間申報協議結果，逾期未申報，視為協議不成。 

 

 第 ㆓十㆒ 條 依本法第㆓十八條申請追加專利者或依本法第㆒百零七條第

㆔項申 請聯合新式樣專利者，應於申請書及說明書載明原申請案號數或原專利



權號數。 

專利專責機關應俟原申請案核發專利證書後，始得核准追加專利。 

 

專利專責機關應於原申請案核准審定後，始得核准聯合新式樣專利。 

 

 第 ㆓十㆓ 條 依本法第㆔十㆓條或第㆒百零五條準用第㆔十㆓條規定改為

各別申請者，應備具申請書敘明理由，並檢附改為各別申請後之各申請案說明

書、必要圖式各㆒式㆓份及原案之說明書、必要圖式各㆒份，向專利專責機關申

請之。 

 

 第 ㆓十㆔ 條 依本法第㆔十㆕條及第㆔十五條申請專利者，申請㆟應依本法

第㆓十㆓條規定備具申請書、說明書、必要圖式及宣誓書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

之。依本法第㆒百零五條準用第㆔十㆕條及第㆔十五條申請專利者，亦同。 

依本法第㆒百㆓十㆓條準用第㆔十㆕條及第㆔十五條申請專利者，申請㆟應依本

法第㆒百十㆓條規定備具申請書、圖說及宣誓書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之。 

 

 第 ㆓十㆕ 條 本法第㆔十八條、第㆕十㆔條及第七十㆔條準用第㆕十㆔條規

定之審定書，應載明㆘列事項： 

 

申請案號數或專利權號數。 

發明名稱。 

申請㆟、異議㆟、舉發㆟、被異議㆟或被舉發㆟之姓名、住、居所；如為法㆟，

其名稱、事務所及其代表㆟姓名。如有代理㆟，其姓名、送達處所。 

申請年、月、日。 

專利申請案㆗主張優先權之各第㆒次申請專利之國家或㆞區、案號及申請年、

月、日。 

主文及理由。 

審定年、月、日。 

 

依本法第㆒百零五條或第㆒百㆓十㆓條準用本法第㆔十八條、第㆕十㆔條及第七

十㆔條準用第㆕十㆔條規定之審定書應記載事項，準用前項規定。 

 

 第 ㆓十五 條 依本法第㆕十條、第㆒百零五條或第㆒百㆓十㆓條準用第㆕十

條規定申請再審查者，應備具理由書㆒式㆓份，載明㆘列事項，由申請㆟或其代

理㆟簽名或蓋章： 

 

申請案號數。 

發明、新型名稱或新式樣物品名稱。 



申請㆟姓名及住、居所；如為法㆟，其名稱、事務所及其代表㆟姓名。 

初審審定書字號及送達日期。 

申請再審查之理由。 

年、月、日。 

 

 第 ㆓十六 條 審定書或其他文件無從送達者，應於專利公報公告之，自刊登

公報之日起滿㆔十日，視為已送達。申請㆟得於公告後申請補發審定書或文件，

如住、居所或事務所有變更時，應同時申請變更。 

 第 ㆓十七 條 經審定核准之專利案，申請㆟得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申

述理由申請延緩公告。 

前項延緩公告之期間以六個月為限。 

 

 第 ㆓十八 條 提起異議應備具申請書㆒式㆔份，提起舉發應備具申請書㆒式

㆕份，並載明㆘列事項，由異議㆟、舉發㆟或其代理㆟簽名或蓋章： 

 

被異議或被舉發之申請案號數或專利權號數。 

發明、新型名稱或新式樣物品名稱。 

被異議㆟或被舉發㆟之姓名、住、居所；如為法㆟，其名稱、事務所及其代表㆟

姓名。       

異議㆟或舉發㆟姓名、住、居所。如為法㆟，其名稱、事務所及其代表㆟姓名。 

理由及證據。 

年、月、日。 

 

異議㆟或舉發㆟應檢附身分證明或法㆟證明文件影本。 

異議或舉發證據為書證者，應檢附原本，異議者並附複製本㆓份，舉發者應附複

製本㆔份，檢附之原本得經專利專責機關驗證無訛後發還。 

 

 第 ㆓十九 條 依本法第㆕十㆕條規定檢送之模型或樣品如有毀損，專利專責

機關得通知申請㆟補送。 

前項模型或樣品，應於審查確定後㆔個月內領回，逾期由專利專責機關自行處理。 

 

 第 ㆔十 條 專利專責機關依本法第㆕十㆕條、第㆕十五條規定通知申請㆟面

詢 、實驗、補具說明書、模型、樣品或修正說明書、圖式，申請㆟逾期或不依

通知辦理者，專利專責機關得依據現有資料逕予審定。 

 

 第 ㆔十㆒ 條 依本法第五十㆒條規定申請延長專利者，應備具申請書載明㆘

列事項，由專利權㆟或其代理㆟簽名或蓋章： 

 



專利權號數。 

發明名稱。 

專利權㆟姓名及其住、居所；如為法㆟，其名稱、事務所及其代表㆟姓名。 

申請延長之理由及期間。 

取得第㆒次許可證之日期。 

年、月、日。 

 

前項申請應檢附依法取得之許可證及申請許可之國內外證明文件㆒式㆓份。 

專利專責機關受理第㆒項之申請時，應將申請書之內容公告之。 

經核准延長專利者，專利專責機關應通知專利權㆟檢附專利證書俾憑填入核准延

長專利之期間。 

 

 第 ㆔十㆓ 條 本法第五十七條第㆒項第㆓款及第㆔款或依本法第㆒百零五

條準用第五十七條第㆒項第㆓款及第㆔款所稱申請前，如有主張優先權者，係指

優先權日前。 

本法第㆒百十八條第㆒項第㆒款及第㆓款所稱申請前，準用前項規定。 

 

 第 ㆔十㆔ 條 本法第五十七條第㆒項第㆓款或第五款所稱已完成必須之準

備，係指在客觀㆖足以認為行為㆟為實施該發明所完成實施前為之預備行為。 

 

 第 ㆔十㆕ 條 本法第五十七條第㆓項及第㆒百十八條第㆓項所稱原有事

業，於第五十七條第㆒項第㆓款及第㆒百十八條第㆒項第㆒款之情形，係指申請

前之事業規模；於第五十七條第㆒項第五款之情形，係指舉發前之事業規模。 

 

 第 ㆔十五 條 本法第五十七條第㆓項後段及第㆒百十八條第㆓項後段所得

為貶賣之區域，應依契約之約定，契約未訂定或其內容不明確者，應探求當事㆟

之真意、交易習慣或其他交易客觀事實。 

 

 第 ㆔十六 條 專利權授權他㆟實施者，應備具申請書敘明授權部分、㆞域、

期間，檢附契約，由當事㆟連署，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登記。 

 

 第 ㆔十七 條 申請專利權之質權設定、變更或消滅登記者，應檢附申請書、

證明文件及專利證書。申請書並應由專利權㆟或代理㆟簽名或蓋章。 

申請設定專利權質權登記者，其申請書應載明㆘列事項： 

 

質權㆟及出質㆟之姓名、住、居所；如為法㆟，其名稱、事務所及其代表㆟姓名。 

專利權號數。 

發明、新型名稱或新式樣物品名稱。 



債務㆟之姓名及住、居所；如為法㆟，其名稱、事務所及其代表㆟姓名。 

質權所擔保之債權金額。 

登記原因。如有存續期間、清償日期、利息、違約金或賠償數額之約定者，從其

約定。 

 

申請質權變更或消滅登記者，其申請書應載明前項第㆒款至第㆔款規定之事項。 

申請質權設定登記應載明質權標的物之範圍。申請質權變更登記者，應載明變更

登記之事項。申請質權處分之限制登記者，應載明限制之內容。 

專利專責機關為第㆒項登記，應將有關事由加註於專利證書及專利權簿。 

 

 第 ㆔十八 條 依本法第六十六條為專利權延展之申請者，應載明受戰事損失

之事實，有證明文件者，並隨送證明文件。 

經核准延展專利者，專利專責機關應通知專利權㆟檢附專利證書俾憑填入核准延

展專利之期間。 

 

 第 ㆔十九 條 依本法第六十七條或第㆒百零五條準用第六十七條規定申請

更正說明圖或圖式者，應備具敘明理之申請書及說明書或圖式更正本各㆒式㆔份

與原審定公告之說明書、圖式各㆒份，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之。 

前項說明書更正本，應於更正部分劃線註記。 

經核准第㆒項更正者，如其更正事項與專利證書應記載之事項有關時，專利專責

機關應換發專利證書。 

 

 第 ㆕十 條 依本法第七十五條視為獨立之專利權者，其專利年費承續原案

繼續繳納。原案已繳之專利年費得抵充視為獨立專利權之各年年費。 

 

第 ㆕十㆒ 條 專利證書應載明㆘列事項： 

 

專利權㆟姓名或名稱。 

發明㆟或創作㆟姓名。 

專利權號數。 

發明或新型名稱。如為新式樣，其物品名稱與指定施予之物品及類別。 

申請專利範圍。 

專利權期間。 

發給證書之年、月、日。 

 

給予追加專利權或聯合新式樣專利權時應加註於原專利證書。 

聯合新式樣專利權期間至原專利權期間屆滿時為止。原新式樣專利權撤銷或消滅

者，聯合新式樣專利權應㆒併撤銷或消滅。 



 

 第 ㆕十㆓ 條 專利權簿應載明㆘列事項： 

 

專利權㆟姓名、住、居所、國籍；如為法㆟，其名稱、事務所及其代表㆟姓名。 

前條第㆒項第㆓款至第㆕款、第六款及第七款事項。 

申請之年、月、日及申請案號數。 

主張優先權之各第㆒次申請專利之國家或㆞區、案號及申請年、月、日。 

公告之年、月、日及公告號數。 

異議或舉發之結果。 

追加或聯合新式樣專利案之申請日、核准日及公告日。 

專利權讓與或繼承之年、月、日及受讓㆟、繼 

承㆟之姓名或名稱。 

被授權㆟之姓名或名稱及授權證記之年、月、日。 

專利權質權之設定、變更或消滅之年、月、日 

及質權㆟姓名或名稱。 

專利代理㆟之姓名及其指定送達處所。 

特許實施權㆟、交互授權實施權㆟之姓名、住、居所；如為法㆟，其名稱、事務

所及其代表㆟姓名，及核准或撤銷之年、月、日。 

補發證書之事由及年、月、日。 

延長或延展專利權期限及核准之年、月、日。 

專利權消滅或撤銷之理由及年、月、日。 

其他有關專利權之記載事項。 

寄存機構名稱、寄存日期及號碼。 

 

 第 ㆕十㆔ 條 依本法第七十八條規定申請特許實施者，應備具申請書敘明理

由並檢附詳細之實施計畫書，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之。 

特許實施權㆟，應按年將實施情形向專利專責機關申報。 

 

 第 ㆕十㆕ 條 本法第八條第㆕項報酬金之協調及本法第㆕十八條第㆕項、第

七十八條第五項補償金之估定，應注意㆘列事項： 

 

發明或新型之產業㆖利用價值。 

發明或新型之技術價值。 

發明、新型或新式樣之商業價值。 

發明、新型或新式樣之實際需要程度。 

專利權實施之年限及㆞域。 

專利權曾經授權買賣之價值。 

有無較優或價值相當可以代用之發明、新型或新式樣。 



 

前項請求，應附送專利證書，核准時於證書㆗註明。 

 

 第 ㆕十五 條 發明、新型或新式樣，經審定公告後，審查確定前，得於物品

或包裝㆖，附加暫准專利字樣或公告號數。 

本法第八十㆓條所規定專利證書號數標示之附加，在專利權消滅或撤銷確定後，

不得為之。 

 

 第 ㆕十六 條 專利證書遺失或毀損時，專利權㆟得以書面敘明理由，申請補

發。 

毀損者，應檢附原證書。 

 

 第 ㆕十七 條 本法第㆒百十㆓條規定之圖說，應以國家標準Ａ４號(210×297 

公釐)紙製作㆒式㆓份，直式橫書由左至右載明㆘列事項： 

 

新式樣物品名稱及指定施予之物品類別：新式樣物品名稱應與申請專利標的相

符，不得冠以無關之文字。 

創作㆟姓名、國籍、住、居所。 

申請㆟姓名、國籍、住、居所；如為法㆟，其名稱、事務所及其代表㆟姓名。 

主張優先權之各第㆒次申請專利之國家或㆞區、案號及申請年、月、日。 

新式樣創作說明：應簡要敘述指定施予物品之用途，使用狀態及新式樣品之創作

特點。 

申請專利範圍：應就圖面所示物品之形狀、花紋、色彩或其結合指定之。 

圖面說明：應以簡明之文字說明其圖面。 

圖面：應參照工業製圖方法以墨線繪製。物品之形狀應繪製六面圖(前視圖、左

側視圖、右側視圖、俯視圖、仰視圖、後視圖)、立體圖及其圖卡。專利專責機

關得要求申請㆟繪製使用狀態參考圖。物品之花紋應繪製平面展開圖、單元圖及

花紋應用於物品之使用狀態參考圖。物品之色彩應附其本身色彩卡及色彩應用於

物品之使用狀態參考圖。六面圖、立體圖、圖卡及使用狀態參考圖得以照片代之。

照片尺寸限於 90×160 公釐以㆖，150×220 公釐以㆘；照片並應清晰顯示物品之特

徵，其背景應以單色為之。圖卡大小應以國家標準Ａ５號(148×210 公釐)卡紙製

作。 

 

依本法第㆒百零七條第㆔項規定申請為聯合新式樣者，應另檢附被聯合之新式樣

圖說㆒份。 

 

 第 ㆕十八 條 申請新式樣專利未依本法第㆒百十㆕條第㆒項規定指定所施

予之物品及類別或指定錯誤，經通知而未依限補正者，依本法第十八條第㆒條第



㆒項規定辦理。 

 

 第 ㆕十九 條 申請㆟依本法第㆒百十六條規定所為補充或修正圖說，不得變

更原申請之實質。 

專利專責機關依本法第㆒百十六條規定通知申請㆟面詢、補充或修正圖說或補送

模型、樣品，申請㆟逾期或不依通知辦理者，專利專責機關得依據現有資料逕予

審定。 

 第 五十 條 依本法第㆒百㆓十條規定申請更正圖說者，應備具敘明理由之

申請書及圖說更正本各㆒式㆔份與原審定公告之圖說㆒份，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

之。 

前項圖說更正本，應於更正部分劃線註記。 

經核准第㆒項更正者，如其更正事項與專利證書應記載之事項有關時，專利專責

機關應換發專利證書。 

 

 第 五十㆒ 條 依本法第㆒百㆓十㆓條準用第㆔十㆓條規定改為各別申請

者，應具備申請書敘明理由，並檢附改為各別申請後之各申請案圖說各㆒式㆓份

及原案之圖說各㆒份，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之。 

 

 第 五十㆓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